


     

泉台管经〔2014〕64号             


关于核定惠南中学丽玉楼学生宿舍
收费标准的批复

惠南中学：
你校《关于丽玉楼学生宿舍住宿收费标准申请核定的报告》收悉。根据省物价局、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中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闽价〔2004〕费149号）及《省教育厅等7部门转发国家7部委关于2010年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闽教财[2010]70号）的有关规定。经研究，现就你校丽玉楼宿舍住宿费的有关问题核定如下：
一、住宿费标准：惠南中学丽玉楼学生宿舍建筑面积3712平方米，共有55间宿舍，核定总人数为550人，住宿费标准为160元/生·学期。
二、丽玉楼宿舍应具备的住宿条件：每间宿舍内设寝室、卫生间和洗盥间，安排学生住宿10人，同时配备床铺、储物柜、脸盆架、晒衣架、鞋架、桌椅、电风扇等设施，并有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卫生清扫、安全保卫等服务。
三、学校应保留一定数量的普通住宿，按照学生自愿原则选择，同时要保证贫困生住宿费不高于普通住宿费（即50元/生．学期）标准收费或免收。
四、你校应严格按照通知规定执行，否则将取消本住宿费标准。
五、你校应及时办理《收费许可证》手续，向学生公布收费标准，使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专用票据，收入纳入财政专户管理。

本批复从2014年春季起执行，暂定三年。执行期间上级主管部门出台新规定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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